关于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通知

县城市管理执法局：
为提高我县垃圾集中处理水平，推进垃圾处理体制和改革，切实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根据安徽省物价局建设厅《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皖价服[2007]207号）、安徽省物价局《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价服[2012]161号）文件精神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委（局）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，按照规定程序召开东至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听证会，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决定征收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并核定征收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收范围和对象：东至县城区范围内的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个体经营者、社会团体、城市居民等。
二、征收方式：城市生活垃圾费统一由县自来水厂随水费代征，对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（含工业、行政事业单位、经营服务业）、特种用水均按用水量计征。
三、征收标准：居民：0.35元/吨·月；非居民（含工业、行政事业单位、经营服务业）：1.00元/吨·月；特种行业：1.00元/吨·月。
四、减免对象：学校、幼儿园减半征收；城市低保对象、残疾人员等社会贫困人群和敬老院、福利院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，采取“先征后补”的办法，从征收的垃圾处理费中列支。
五、其它事项：取消现行垃圾费、环卫费、卫生费征收制度；建筑垃圾（渣土）处理费，仍按县物价局《建筑垃圾处理费问题的函》（东价函[2014]7号）文件执行。
六、执行时间：自2018年4月1日起执行。
请你单位切实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的公示和宣传工作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积极与县自来水厂做好随文代征衔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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